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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基 督 教 四 方 福 音 會  深  培  中  學
     Semple  Memorial  Secondary  School 
        18 Siu Lun Street, Tuen Mun 屯門兆麟街十八號   TEL 電話: 2452 4702
       FAX 傳真: 2451 7154   Website 網頁: http://www.semple.edu.hk
2012-2013年度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須知 
(2012年9月入讀中一的學生)
	報
名
辦
法

	1. 索取申請表日期：全學年
2  家長請於本校網頁下載或親臨本校校務處索取本校「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」。
網 址   ：  www.semple.edu.hk 
地 址   ：  屯門兆麟街18號
電 話   ：  (852)2452 4702 

辦公時間：  星期一至五上午9時至下午5時   星期六上午9時至正午12時
3. 填妥本校申請表後，連同下列文件交回本校校務處 

(i)   教育局派發之「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」； 

(ii)  身份証明文件正本及副本； 

(iii) 小五上下學期、小六上學期成績表正本及副本； 

(iv)  各類校內或校外取得獎項及証書正本及副本（如有）； 

(v)   已貼郵票之回郵信封一個。
註：毋需提交小學推薦信。 

	注
意
事
項 
	1.  遞交申請表格時，本校會在教育局派發之「中一自行分配學位申請表」的家長存根部份蓋印，並交回家長以作確認及保存。 

2.  收生準則與比重：按學生的學業成績（50%）；學業以外項目：包括操行、服務、課外活動、校內及校外比賽獎項、教育局成績次第（30%） 及面試表現（20%）進行評審。
3.  面試將以個人或小組形式進行，按學生的儀容、禮貌、中英文溝通能力、解難能力、個人價值觀、創意及批判能力的表現評分。
4.  為增加獲取錄機會，請在填寫電腦統一派位表格時將本校列入第一志願。
5.  按教育局規定，學生祇可以向不多於兩所參加派位的中學申請，否則其獲得自行分配學位的機會將被取消。 

6.  申請人已繳交之文件不獲發還，並會於派位結果公佈後註銷。
7.  請保留此表以作日後參考用。


有關本校中一級教學措施的資料：
1.  上課時間：上午8時10分至下午4時15分。
2.  上課節數： 9節（每節40分鐘）；其中第9節為功課導修堂，由班主任及高中同學指導中一同學溫習當天所學內容，以鞏固知識。
3.  校本設計教材科目：普通話、電腦、設計與科技、生活教育、及宗教教育科；學生不需購買課本。
4.  開辦英文增潤課程：與學校教會合辦，聘請大學生為導師，於星期六上午舉行；學校津貼80%至100%的課程費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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